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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 校核人： 审核人：

 铬元素分析 原始记录表
样品名称： X 样品编号： X
检验日期： 2.23-3-29 - / 环境条件： 19.5

检测仪器： YQ/A-014,YQ/T-003

检测依据： X 标准品信息编号：

仪器条件信息

试样消解：

样品稀释： /

样品序号： 1 2
g 0.4562 0.0000 

25

1

0.7635 

1.0220 /

(mg/kg) #VALUE! /

样品中铬的含量 (mg/kg) #VALUE!

报出值 (mg/kg) #VALUE!
检出限 0.01mg/kg
定量限 0.03mg/kg

含量公式

平行误差
实际　 /

标准谱图及质控记录附 /

报出值要求

备注 /
检测地点

XXX
启用日期：2023.01.01

波长：228.80nm                 灯电流：7.5mA                      狭缝：1.3nm                  
干燥温度140℃,干燥时间40s;      灰化温度300℃,灰化时间20s;                                原子化温度1000℃,原子化时间5s

微波消解：称取干试样0.2g～0.6g（精确至0.0001g）置于微波消解罐中，加5mL硝酸和2mL过氧化氢。消解完毕，待消解罐
冷却后打开，消化液呈无色或淡黄色，加热赶酸至近干，定容备用。

称样量或量取体积m/

消化液定容体积V/mL

稀释倍数f

空白溶液中铬质量浓度ρ0/(μg/L)

试样溶液中铬的质量浓度
ρ/(μg/L)

样品中铬的含量X/

标准规定，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20% ；

当分析结果≥１ｍｇ／ｋｇ时，保留三位有效数字；当分析结果＜１ｍｇ／ｋｇ时，保留两位有效数
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光谱室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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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铬元素分析 原始记录表
X

 ℃ 51 %RH

YQ/A-014,YQ/T-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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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mg/kg
0.03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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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化温度1000℃,原子化时间5s

2mL过氧化氢。消解完毕，待消解罐

标准规定，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20% ；

ｍｇ／ｋｇ时，保留三位有效数字；当分析结果＜１ｍｇ／ｋｇ时，保留两位有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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